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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創意校歌比賽實施辦法 
 

一、依據：109年 9月 10日導師會議決議辦理。 

二、目的：為凝聚班級向心力，增進七年級新生對學校的了解，同時展現學生的創意與技巧，讓校歌

展現更多元的內涵與曲風，特舉辦本活動，藉以提供班際師生互相觀摩之機會，及促進學生對學校與

校歌之興趣與重視。 

三、主辦單位：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四、參賽對象：七年級全體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參加。 

五、比賽日期與地點：109年 12月 11日(五) 下午第 5節，於本校演藝廳舉行。 

六、比賽項目及評分方式： 

(一)指定曲：政大附中校歌。 

請依主辦單位提供之校歌曲譜進行演唱。不可移調，演唱主旋律即可，可自由選擇是否需要二

部合唱。 

(二)自選曲：政大附中創意校歌展現。 

請發揮創意將政大附中校歌重新演繹，務必包含原本校歌之元素(曲調可移調、歌詞不可全改)。

可於校歌歌曲中加入口號、隊呼、舞蹈、歌曲改編、自製道具等盡情發揮創意表演，服裝可穿

班服或自製團體服裝等。 

(三)表演時間：2分 30秒至 3分 30秒為限(演出者就定位後，發出第一個聲響開始計時)，每超

過或不足 1至 30秒（含），扣總成績 1分。 

(四)上、下台時間：各以１分鐘為限，超過時間扣總成績 1分。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比例 

歌曲表現 

1.音準 

2.宏亮度 

3.整齊度 

30分 

表演創意 創意呈現方式 30分 

團隊精神 

1.該隊「精神」特色呈現程度 

2.團隊默契 

3.整體演出台風穩健度 

20分 

服裝造型 
1.服裝 

2.道具之適切度 

20分 

總計 100分 

 

七、評審：本活動之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 3位具音樂或表演藝術專業評審委員辦理。 

八、獎勵方式：本活動選出 2班優勝班級，得獎班級獲頒獎狀 1面。優勝班級全班學生記嘉獎乙次。  

九、注意事項： 

(一) 出場順序將於 109年 12月 3日，中午 12點 10分至學務處活動組進行抽籤，請各班派一位

代表前往抽籤，否則由活動承辦人代理抽籤。 

(二) 自選曲若需播放音檔，請於 109年 12月 7日下午 4點前，以 MP3格式儲存於隨身碟中送至

活動組。 

(三) 比賽現場提供鋼琴一架，其餘樂器請同學自備。 

(四) 各班指派一名志工，協助競賽事宜。 

(五) 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另行規定之。 

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主辦單位將隨時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訊息，保留調

整或取消賽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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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創意校歌比賽報名表 

 

比賽班級       班 

活動負責人(1名)                

班級志工(1名)                

指定曲表演方式 

□清唱(C大調，不可移調)    

□播放鋼琴伴唱帶(主辦單位提供)      

□樂器伴奏，樂器種類：           

自選曲表演方式 

□清唱    

□播放音樂檔伴奏 

(12/7 前繳交至學務處活動組，僅限 MP3 格式)      

□樂器伴奏，樂器種類：           

※紙本報名表繳交時間：報名表單於 109 年 11 月 16 日(一) 16：00 前送至學務處社

團活動組，始完成報名手續。 

 

                                                  導師簽名：       


